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24年度实际控制人及亲属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银行等金融机

构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光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

预计 2024 年度实际控制人及亲属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展计划和战略实施的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4 年度计划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公司关联方孙杰风先生、孙培

松先生、孙梦静女士、王小园女士、赵敏燕女士拟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5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以上连带责任担保为

无偿担保，不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也无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

任何反担保，关联担保的具体金额以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的最终授信及担保协

议为准，担保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担保期限内担保额度可循

环使用。 

孙杰风先生、孙培松先生、孙梦静女士、王小园女士、赵敏燕女士属于公司

关联自然人，本次担保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1 孙杰风 男 中国 33048119871229**** 否 



2 孙培松 男 中国 33041919640218**** 否 

3 孙梦静 女 中国 33048119941205**** 否 

4 王小园 女 中国 41031119881007**** 否 

5 赵敏燕 女 中国 33042319631223**** 否 

目前，孙杰风先生是光华股份的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 6,300.00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49.22%，并通过担任风华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间接控制公司5.47%

的表决权，合计控制公司 54.69%的表决权；孙培松先生是光华股份的股东，直

接持有公司 500.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91%；孙梦静女士是光华股份的

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200.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孙培松先生与赵

敏燕女士是夫妻关系，孙杰风先生、孙梦静女士是孙培松先生与赵敏燕女士的子

女，孙杰风先生与王小园女士是夫妻关系。孙杰风先生、孙培松先生是光华股份

的实际控制人，孙梦静女士是光华股份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孙杰风先生、孙培松先生、孙梦静女士、王小

园女士、赵敏燕女士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 

三、关联交易的内容 

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展计划和战略实施的需要，公司关联方孙杰风先

生、孙培松先生、孙梦静女士、王小园女士、赵敏燕女士拟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5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关联担保的

具体金额以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的最终授信及担保协议为准，此次连带责任担

保为无偿担保，不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也无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任何反担保，担保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担保期限内担保

额度可循环使用。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担保，关联方不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也无需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任何反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亦不涉及产生同业竞争、

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亲属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支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本担保不支付担保费用，也

无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任何反担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 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关联方孙杰风先生、孙培松先生、王小

园女士、赵敏燕女士尚存续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 14,200 万元。  

八、相关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同时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另外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关联方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和正常经营活动需要，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关联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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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丁淑洪                             王斌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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